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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《聯合國制裁條例》  

(第 537 章) 
 

《2014 年〈2011 年聯合國制裁 (利比亞 )規例〉  
(修訂 )規例》  

 
 
引言  
 
 在二零一四年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，行政會議建議、行政

長官指令，根據《聯合國制裁條例》(第 537 章)(條例)第 3 條，訂立

《2014 年〈2011 年聯合國制裁(利比亞)規例〉(修訂)規例》(修訂規例)(載
於附件 A)，以執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(外交部)的指示。修訂規例

於二零一四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憲報刊登，並於同日實施。  
 
背景  
 
責任和權限  
 
2. 根據條例第 3(1)條，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，執行外交部的指

示，實施聯合國安全理事會 (安理會 )議決的制裁措施。行政長官於二

零一四年四月及九月接獲外交部兩項指示，要求香港特別行政區 (香港

特區 )政府實施安理會第 2146 號和第 2174 號決議對利比亞施加的制

裁。修訂規例依據上述指示而訂立。政務司司長所發出確認外交部

指示的文件，載於附件 B。  
 
對利比亞的制裁  
 
3 .  鑑於利比亞嚴重侵犯人權和攻擊平民，安理會在二零一一年

二月二十六日通過第 1970 號決議，對利比亞實施多項制裁措施。有

關制裁措施其後經安理會於二零一一年三月十七日通過的第 1973 號

決議、同年九月十六日通過的第 2009 號決議、同年十月二十七日通

過的第 2016 號決議，以及二零一三年三月十四日通過的第 2095 號

決議修訂。制裁措施包括軍火禁運、禁止提供若干援助及培訓和採

購軍火註 ( 1 )、對若干個人實施旅行禁令註 ( 2 )、對若干個人及實體實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( 1 )   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9 段訂明，除另有規定外，禁止向利比亞供應、出售或轉讓

任何類別軍火及相關軍用物資，包括武器和彈藥、軍用車輛和裝備、準軍事裝備及

上述物項的備件，以及與軍事活動有關的或與提供、維修或使用任何軍火和相關軍

  A   

  B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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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融制裁註 ( 3 )，以及禁飛註 ( 4 )。  
 
4 .  《2011 年聯合國制裁 (利比亞 )規例》 (第 537AW 章 ) (現行規

例 ) (載於附件 C)最初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依據外交部的指示訂立，其

後於二零一二年三月及二零一三年八月作出修訂，以實施安理會相

關決議內指明對利比亞採取的制裁措施。  
 
安理會第 2146 號決議  
 
5 .  安理會認定利比亞局勢繼續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，遂

於二零一四年三月十九日通過第 2146 號決議 (載於附件 D)，擴大對

利比亞的制裁範圍。安理會的決定包括：依照第 2146 號決議第 11
段對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24 段所設委員會 (委員會 )指定的船隻採

取下列措施 (參閱安理會第 2146 號決議第 10 段 )﹕  
  
 ( a )  委員會指定的船隻船旗國應採取必要措施，指示該船隻

若無利比亞政府協調人的指示，不裝運、不卸載來自利

比亞的原油；   
 
 (b )  所有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，禁止委員會指定的船隻進

入本國港口，除非出於檢查目的、在緊急情況下或返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用物資，包括提供武裝僱傭軍有關的技術援助、培訓、財政及其他援助。安理會第

1970 號決議第 10 段訂明禁止從利比亞採購軍火及相關軍用物資。  
 
註 ( 2 )   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15 段及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第 22 及 23 段訂明，禁止安理

會第 1970 號決議附件一所列或第 1973 號決議附件一所列的人士，或由安理會第

1970 號決議第 24 段所設的委員會 (委員會 )指認的人士，或安理會或委員會確定的違

反或協助他人違反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各項規定的人士，在會員國入境或過境，但

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16 段另有規定者除外。  
 
註 ( 3 )   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17 段及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第 19 及 23 段訂明凍結由：  

 
( i )    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附件二或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附件二所列的個人或實

體；或  
( i i )   由委員會根據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24 段或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第 19 段指

認的個人或實體；或  
( i i i )  安理會或委員會確定的違反或協助他人違反安理會第 1970 號決議各項規定的

個人或實體，  
 

 或代表其行事或按其指示行事的個人或實體，或其擁有或控制的實體，直接或間接

擁有或控制的資金、其他金融資產和經濟資源，並禁止向第 ( i )至 ( i i i )段所述的個人

或實體，或以這些個人或實體為受益方，提供任何資金、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。安

理會第 1970 號決議第 19、20 及 21 段另有規定者除外。  
 
註 ( 4 )   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第 18 段訂明，所有會員國，如有情報提供合理理由，認為飛

機上載有受制於經安理會第 1973 號決議修訂的第 1970 號決議第 9 和 10 段軍火禁運

的物項，包括提供武裝僱傭軍人員，應不讓飛機從其領土起飛、在其領土降落或飛

越其領土，但緊急降落不在此列。  

  C   

  D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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利比亞途中必須進港；  
  
 ( c )  所有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，禁止本國國民或從本國領

土為委員會指定的船隻提供加油服務，例如提供燃料或

補給，或其他船隻服務，除非出於人道主義目的或在返

回利比亞途中必須提供此類服務；會員國應告知委員會

有關情況；以及  
  
 (d )  所有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，要求其境內國民及實體和

個人不從事涉及委員會指定的船隻運載的利比亞原油的

任何交易。  
 
安理會第 2174 號決議  
 
6. 安理會表示深切關注利比亞境內武器彈藥未得到安全保管和

四處擴散所構成的威脅，以及危及利比亞和該區域穩定的個人和實

體，因此於二零一四年三月十九日通過第 2146 號決議後，再於二零

一四年八月二十七日通過第 2174 號決議 (載於附件 E)，加強對利比

亞的制裁。安理會：  
  

( a )   重申經安理會第 2009 號決議第 14、15  和 16  段修訂的

第 1970 號決議第 15、16、17、19、20  和 21  段所載的

措施，適用於根據該決議和第 1973 號決議指認和由委

員會指認的個人和實體，決定這些措施還應適用於委員

會認定的參與威脅利比亞和平、穩定或安全的行為或為

其提供支持，或阻礙或破壞利比亞順利完成政治過渡的

個人和實體，並決定這些行為包括但不限於 (參閱安理
會第 2174 號決議第 4 段 )：  

 
  ( i )   在利比亞境內籌劃、指揮或實施違反有關國際人

權法或國際人道主義法的行為或踐踏人權的行

為；  
 
  ( i i )   對利比亞境內任何航空、陸地或海洋口岸的攻

擊，或對利比亞國家機構或設施的攻擊，或對利

比亞境內的外國使團的攻擊；  
 
  ( i i i )   通過在利比亞境內非法開採原油或其他任何自然

資源，支援武裝團體或犯罪網路；  
 
  ( iv )  代表列入名單的個人或實體或以其名義或按其指示

行事；以及  
 

  E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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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 決定根據經安理會第 2095 號決議第 10 段修訂的第  
2009 號決議第  13(a )段向利比亞供應、銷售或轉移武器

和相關材料，包括彈藥和零配件，必須事先得到委員會

的批准 (參閱安理會第 2174 號決議第 8 段 )。  
 
修訂規例  
 
7 .  修訂規例 (載於附件 A)旨在修訂現行規例，以實施經安理會

第 2146 號和第 2174 號決議對利比亞修訂的制裁。修訂規例的主要

條文包括：  
 
( a )  第 3 條在現行規例加入第 3A 及 3B 條，規定禁止裝上、運載

或卸載來自利比亞的原油，並訂明相關的例外情況；  
 
(b )  第 5 條在現行規例加入第 7A 及 7B 條，如任何來自利比亞的

原油，是裝運上經委員會指認的船舶的，規定禁止從事關乎

該等原油的金融交易，並訂明相關的例外情況；  
 
( c )  第 6 條修訂現行規例的第 8 條，擴大第 2174 號決議第 4 段所

載“指明人士”的定義範圍；  
 
(d )  第 7 條在現行規例加入第 10A、10B 及 10C 條，規定禁止向

委員會指認的船舶提供若干服務，並訂明相關的例外情況，

以及禁止委員會指認的船舶進入香港水域；  
 
( e )  第 8 條修訂現行規例的第 13 條，修訂行政長官須就供應、售

賣、移轉或載運禁制物品批予特許的規定；  
 
( f )  第 12 條修訂現行規例的第 38 條，將行政長官指明有關人士

或有關實體的準則擴大至安理會第 2174 號決議第 4 段所載的

準則；以及  
 
(g )   第 13 條在現行規例加入第 40 條，訂明第 3A、3B、7A、7B

及 10A 至 10C 條於二零一五年三月十八日午夜期滿失效。  
 
附件 F 載有在現行規例上標明修訂事項的文本，方便委員參閱。  
 
建議的影響  
 
8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修訂規例不會影

響條例現行的約束力，對財政、經濟、生產力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

或家庭均無影響。現行規例經修訂規例修訂後，如產生額外執法工

作，會由相關部門以現有資源承擔。  

  F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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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 
 
9 .  我們已於二零一四年十一月二十八日 (即修訂規例刊登憲報當

日 )發出新聞稿。  
 
利比亞的資料及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 
 
10 .  關於利比亞的資料、對該國實施制裁制度的背景，以及利比

亞與香港特區雙邊貿易關係的資料，請參閱附件 G。  
 
徵詢意見   
 
11. 請委員注意當局根據修訂規例在香港特區實施安理會第 2146 號

和第 2174 號決議。 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二零一四年十一月   
 

  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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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G 

《 2014 年〈 2011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(利 比 亞 )規 例 〉  

(修訂 )規例》  

關 於 利 比 亞 的 資 料  

國 家 背 景 資 料  

 利 比 亞 是 非 洲 北 部 一 個 國 家 ， 位 於 突 尼 斯 與 埃 及 之 間 ， 瀕 臨 地 中

海，總面積 1  759  540 平方公里，在二零一二年，人口估計約有 615 .5

萬 ， 首 都 位 於 的 黎 波 里 。 利 比 亞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宣 告 獨 立 。 自 二 零 一 一

年 爆 發 民 眾 起 義 以 來 ， 利 比 亞 爆 發 數 次 極 為 慘 烈 的 戰 事 ， 結 果 推 翻 前

領 袖 穆 阿 邁 爾 ·卡 扎 菲 上 校 ， 促 使 該 國 踏 上 民 主 過 渡 之 路 。 利 比 亞 國

會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選 出 ， 並 在 同 年 八 月 召 開 首 次 會 議 。 然 而 ， 過 去

數 個 月 內 ， 該 國 敵 對 武 裝 派 系 之 間 發 生 前 所 未 見 的 暴 力 衝 突 ， 使 政 治

過 渡 進 程 面 臨 自 革 命 以 來 的 最 大 挑 戰 。 利 比 亞 以 出 口 石 油 為 主 ， 二 零

一二年國內生產總值為 958 億美元 ( 7 , 4 3 0 億港元 ) 1。二零一三年利比

亞進口和出口商品貨值分別為 270 億美元 ( 2 , 0 9 4 億港元 )和 435 億美

元 ( 3 , 3 7 4 億港元 )。 2  

聯 合 國 對 利 比 亞 的 制 裁  

2 .  繼 突 尼 斯 和 埃 及 發 生 民 眾 起 義 ， 導 致 兩 地 的 長 期 統 治 者 倒 台 後 ，

利 比 亞 亦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爆 發 連 場 抗 議 ， 要 求 民 主 改 革 。 由 於 針 對

卡 扎 菲 政 權 的 抗 議 演 變 成 政 府 軍 隊 與 反 對 者 之 間 的 全 面 衝 突 ， 局 勢 迅

速 失 控 。 鑑 於 卡 扎 菲 政 府 以 軍 隊 鎮 壓 抗 議 民 眾 ，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

(安理會 )在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通過第 1970 號決議，對利比亞實

施 制 裁 ， 包 括 軍 火 禁 運 、 旅 行 禁 令 ， 以 及 凍 結 卡 扎 菲 及 其 家 人 和 若 干

政府官員的資產。  

3 .  安 理 會 注 意 到 利 比 亞 局 勢 惡 化 及 暴 力 升 級 ， 因 此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三

月 十 七 日 進 一 步 通 過 第 1973 號 決 議 ， 准 許 採 取 一 切 必 要 措 施 ， 包 括

在 利 比 亞 領 空 禁 止 一 切 飛 行 和 授 權 使 用 武 力 ， 以 保 護 利 比 亞 境 內 可 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資 料 來 源 ： 聯 合 國 統 計 司 出 版 的 World Statistics Pocket Book ， 網 址 為

http : / /unstats .un.org/unsd/pocketbook/WSPB2014.pdf  
2 資 料 來 源 ：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統 計 數 字 資 料 庫 ， 網 址 為

http://stat.wto.org/Home/WSDBHome.aspx?Languag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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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 受 襲 擊 的 平 民 和 平 民 居 住 區 。 此 外 ， 該 決 議 收 緊 第 1 9 7 0 號 決 議 實

施 的 武 器 禁 運 和 資 產 凍 結 措 施 ， 並 決 定 所 有 國 家 都 應 該 不 讓 任 何 利 比

亞商用飛機從其領土起飛、在其領土降落或飛越其領土。  

4 .   經 過 數 月 激 戰 ， 反 卡 扎 菲 部 隊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佔 據 首 都 的 黎 波

里 和 控 制 國 內 大 部 分 地 方 。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， 安 理 會 通 過 第

2009 號 決 議 ， 決 定 在 利 比 亞 設 立 支 助 團 ， 支 援 該 國 過 渡 政 府 各 項 重

建 工 作 ， 包 括 恢 復 法 治 、 草 擬 新 憲 法 、 促 進 和 解 及 籌 備 選 舉 。 為 了 達

到 這 些 目 標 ， 第 2 0 0 9 號 決 議 亦 解 除 對 利 比 亞 實 施 的 部 分 武 器 禁 運 和

針 對 與 前 任 政 權 有 聯 繫 的 實 體 的 資 產 凍 結 措 施 ； 以 及 終 止 有 關 禁 止 所

有 會 員 國 讓 利 比 亞 飛 機 從 其 領 土 起 飛 、 在 其 領 土 降 落 或 飛 越 其 領 土 的

措 施 。 安 理 會 注 意 到 利 比 亞 過 渡 政 府 作 出 的 解 放 宣 言 ， 以 及 該 國 在 長

期 領 袖 卡 扎 菲 去 世 後 成 立 了 新 的 臨 時 政 府 ， 因 此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二

十 七 日 通 過 第 2016 號 決 議 ， 命 令 結 束 在 利 比 亞 進 行 的 獲 授 權 國 際 軍

事 行 動 ， 以及終止自二零一一年三月以來在利比亞領空實施的禁飛區 3。

安 理 會 認定利 比 亞 局 勢 繼 續 對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構 成 威 脅 ， 遂 在 二零一

四年三月十九日通過第 2146 號決議，對企圖從利比亞非法出口原油，並

經委員會指定的船隻施加制裁措施。安理會深切關注利比亞境內武器彈藥

未得到安全保管和四處擴散所構成的威脅，以及危及利比亞和該區域穩定

的個人和實體，遂在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再通過第 2174 號 決 議 ， 加

強 武 器 禁 運 制 裁 及 擴 大 要 接 受 資 產 凍 結 和 旅 行 禁 令 的 個 人 或 實 體 的 指

認標準。  

香 港 與 利 比 亞 的 貿 易 關 係  

5 .  二 零 一 三 年 ， 利 比 亞 在 香 港 的 全 球 貿 易 伙 伴 中 排 名 第 126， 兩 地

的貿易總額為 2 .007 億港元，當中輸往利比亞的出口總值為 1 . 9 9 8 億

港 元 ， 由 利 比 亞 進 口 的 貨 物 總 值 則 為 9 0 萬 港 元 。 香 港 與 利 比 亞 的 貿

易摘要如下：  

 香 港 與 利 比 亞 的 貿 易 額  [價值以港幣 (百萬元 )計 ]  
項目  二 零 一 三 年 二 零 一 四 年  

(一月至八月 )  
( a )輸往利比亞的出口總值  199 .8  89 .4  

( i )  港 產 品 出 口 0 .04 4 - 5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 第 2 至 5 段所載資料的來源：聯合國新聞 (網址為 http : / /www.un.org/news/)  

4  二零一三年，輸 往 利 比 亞 的 港 產 品 出 口 包 括 樂 器 及 錄 音 器 ( 1 0 0 % )。  

5  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八月，港 產 品 出 口 貨 值 少 於 5 0 0 港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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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 港 與 利 比 亞 的 貿 易 額  [價值以港幣 (百萬元 )計 ]  
項目  二 零 一 三 年 二 零 一 四 年  

(一月至八月 )  
( i i )  轉 口 貨 物 199 .7 6  89 .4 7  

( b ) 由 利 比 亞 進 口 的 貨 物

總值  
0 . 9 8  0 . 9 9  

貿 易 總 值  [ ( a ) +( b ) ]  200 .7  90 .3  

 

二零一三年，利比亞與內地之間，有價值 1 .787 億港元的貨物 (佔兩地

貿易總額 0 . 5 % )經香港轉運，當中 10 萬港元的貨物由利比亞轉口往內

地 1 0，其餘 1 .786 億港元的貨物則由內地經香港輸往利比亞。  

6 .  安 理 會 現 時 對 利 比 亞 實 施 的 軍 火 禁 運 、 旅 行 禁 令 和 金 融 制 裁 ， 不

大 可 能 對 香 港 與 利 比 亞 之 間 的 貿 易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原 因 是 兩 地 貿 易 涉

及 的 主 要 商 品 種 類 與 軍 火 及 相 關 物 資 無 關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兩 地 之 間 的 貿

易 額 相 當 小 ， 因 此 聯 合 國 對 利 比 亞 實 施 的 制 裁 不 大 可 能 對 香 港 的 經 濟

造成重大影響。  

 
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 二零一三年，輸 往 利 比 亞 的 轉 口 貨 物 包 括 ： 電 訊 設 備 及 其 零 件 ( 4 6 . 7 % )； 鞋 履

( 8 . 2 % )； 以 及 量 度 及 檢 驗 的 儀 器 ( 5 . 5 % )。  

7  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至 八 月 ， 輸 往 利 比 亞 的 轉 口 貨 物 包 括 ： 電 訊 設 備 及 其 零 件

( 2 5 . 0 % )； 電 視 接 收 機 ( 1 7 . 1 % )； 以 及 服 裝 和 衣 服 配 件 ( 7 . 8 % )。 二零一三年輸 往

利 比 亞 的 轉 口 貨 物 增 加 ， 主 要 因 為 利 比 亞 對 電 訊 設 備 及 其 零 件 、 鞋 履 、 量 度

及 檢 驗 的 儀 器 ， 以 及 自 動 資 料 處 理 機 及 其 部 件 的 需 求 上 升 。 由 於 利 比 亞 對 電

訊 設 備 及 其 零 件 的 需 求 下 降 ， 增 長 勢 頭 在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八月逆轉。  

8   二 零 一 三 年 ， 由 利 比 亞 進 口 的 貨 物 包 括 電 訊 設 備 及 其 零 件 ( 1 0 0 % )。  

9  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至 八 月 ， 由 利 比 亞 進 口 的 貨 物 包 括 ： 未 加 工 的 動 物 材 料

( 6 7 . 0 % )； 甲 殼 動 物 、 軟 體 動 物 及 水 生 無 脊 椎 動 物 ( 1 6 . 6 % ) ； 以 及 電 訊 設 備 及

其 零 件 ( 1 6 . 0 % )。  

1 0  該轉口數字指在利 比 亞 生產 (即來源國為利 比 亞 )和經香港輸往內地的貨物。這些貨

物不一定由利 比 亞 付運來港。部分在利 比 亞 生產的貨物可能賣了給第三個國家，

然後才付運到香港。同時，本附件所匯報的進口統計數字，是根據付運國而非來源

國編製的。  




